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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林雅柔

電話：7273173#402

電子信箱：lisa5525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永靖鄉永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8044995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徵選簡章與提案單(電子檔2個) 

(0449958A00_ATTCH1.pdf、0449958A00_ATTCH2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徵選簡

章乙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8年9月26日召開本縣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

獨立研究作品徵選簡章審查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收件日期為109年9月21日(星期一)至108年9月25日(星期

五)；現場收件時間為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時30分止。

三、為鼓勵普通班學生參與，若普通班學生與資優生共同合作

參與本徵選，其獨立研究作品即不列入普通班作品件數採

計。

四、作品研究期程須至少達十二週以上(以原始紀錄為據)。

五、為勉勵指導教師之辛勞，增修指導教師獎勵部分為：

(一)指導作品獲特優或優等者，嘉獎兩次或獎狀乙幀。

(二)指導作品獲甲等者，嘉獎乙次或獎狀乙幀。

(三)指導作品獲佳作或入選者，獎狀乙幀。

六、作品說明書（含封面、內文、圖片及照片），相關附件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080004330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12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任何一頁出現校名、作者、校長及指導者姓名者不予評

審，已核發獎勵者應予追回。

七、各參賽作品請依本活動實施計畫及相關表件之規定進行撰

寫，如經承辦單位初篩需補件者，應於109年9月25日前完

成補件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
八、初、複審會議如遇例假日，依據「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

員工加班管制要點」職員經依規定指派加班，請惠允實際

參與工作人員(含帶隊老師)公(差)假登記，並同意在不影

響課務原則下，於活動結束後一年內擇日補休，並以小時

為單位，不另支給加班費。

九、為針對本縣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徵選簡

章相關規定，擬於109年1月中旬召開簡章說明會，惠請貴

校填寫提問單，俾利本府彙整相關意見。

十、本案承辦人：特教資源中心資優組杜韋君老師(04-

7273173#404)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、正德學校財團法

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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